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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初版 

參考資料：制定教會防止性騷擾政策 

 

（I）引言 

 

背景： 

 

性騷擾是社會上各個界別都需要面對的問題，宗教界也不例外。根據《性別歧視條例》，

作爲僱主及服務提供者，各教會有責任確保牧職人員、有管理職務的信徒領袖（如：長

老、執事、堂委、值理、堂董，以及堂區議會成員等）、其他事奉人員、教友和職員，

以及與教會有關的人士在一個沒有性騷擾的環境下事奉、工作，以及參與信仰生活。 

 

性騷擾事件若處理延誤或不當，不但保護不了教會的信譽，還會令教友以為牧職人員有

所隱瞞、縱容，甚至包庇，而對教會的信任及見證產生疑問；更重要的是，個別不良份

子可能繼續侵犯有關受害人以至其他教友，而教會亦需負上相關法律責任。 

 

聖經中有「行公義、好憐憫」的教誨。在性騷擾事件中，寬恕固然可貴，但不應成為彰

顯公義的障礙，否則，犯錯者不能反省及糾正過錯。 

 

鑒於性騷擾事件對個人及教會的影響很大，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相信預防遠勝於

事後補救，採取積極預防措施，才是各教會最合適的對策。 

 

制定教會防止性騷擾政策 

 

部份防止性騷擾政策的內容，如性騷擾的法律定義，的確有標準的答案；但亦有不少細

節，需視乎個別教會的需要和資源而定：例如規模大小不同、隸屬宗派與獨立的堂會在

處理投訴的機制未必完全一樣。透過制訂政策的過程，教會可進一步了解性騷擾問題的

本質，日後更積極實施防範的措施。若教會在採納政策前與牧職人員/僱員/及教友進行

諮詢或商討，防止性騷擾政策的認受性會更高，推行時自然事半功倍。  

 

雖然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宜的標準政策，但一些元素是防止性騷擾政策必須具備的。平

機會把防止性騷擾政策的重要元素，編輯成以下的防止性騷擾政策大綱，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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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教會防止性騷擾政策大綱 

無論你所屬的教會是否已制定防止性騷擾政策，你可以把下列大綱所列的元素作為清單，

核對教會將／已採納的防止性騷擾政策，考慮是否需要進一步完善該政策。 

教會防止性騷擾政策大綱  

1. 原則：表明教會不會容忍性騷擾 
 

表明人人有權受到尊重及得到平等對待，並明確指出性騷擾是歧視及違法行為，不

但教會內會有紀律處分、並會帶來民事法律責任，更可能有刑事後果；一旦發生性

騷擾，教會內任何人都有權投訴；及表明教會消除及防止性騷擾的決心，不會容忍

任何性騷擾的情況出現。 

□ 

2. 教會的目標和責任 
 

列明教會防止性騷擾政策的目標，除可明確讓教會内各方清楚知道政策的目的外，

更可為日後制定具體措施訂下方向。 

 

防止性騷擾政策的目標和教會的責任可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確保教會的所有相關人士，包括牧職人員、有管理職務的信徒領袖（如：長老、

執事、堂委、值理、堂董，以及堂區議會成員等）、其他事奉人員（如：主日

學導師、小組組長等）、教友（包括慕道者）、員工（包括正在謀求獲得教會僱

用的人士），以及其他為教會提供服務的人士（如：義務工作者、合約員工，

合約服務供應商及代理人等）能夠在一個沒有性騷擾的環境下事奉、工作、參

與信仰活動，提供及享用服務。 

□ 

 以有效的途徑，讓教會所有相關人士都清楚了解教會的性騷擾政策及相關投訴

渠道。 □ 

 為牧職人員、有管理職務的信徒領袖及其他事奉人員、教友及員工提供合適的

培訓，提高對性騷擾的認知，並培養他們尊重他人的品格和正確價值觀。 □ 

 提供有效、顧及投訴人感受和需要的投訴渠道，務求更方便有需要使用者。 
□ 

 以公正、不偏不倚和保密的原則，以及嚴肅和謹慎的態度處理性騷擾投訴。 
□ 

 確保沒有人因真誠地提出投訴而受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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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會全體成員的義務和責任  

 表明所有相關人士（包括教會牧職人員、有管理職務的信徒領袖及其他事奉人

員、教友及員工）有義務和責任協助防止和消除性騷擾，包括尊重他人意願和

感受，不會姑息他人性騷擾的行為，以及支持他人採取行動制止性騷擾。 

□ 

 表明教會任何人士如果目睹教會其他人士作出性騷擾行為或被性騷擾，均可向

處理性騷擾投訴的小組／人員舉報。投訴人及證人均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受

保護（見本大綱第 7 點）。 

□ 

4. 性騷擾的定義 
 

定義：  

 以淺白的文字解釋「性騷擾」的定義，例如：性騷擾是指一個人向另一人作出

不受歡迎而涉及性的行徑，包括令人厭惡的性注意、不必要的觸碰、說出與性

有關的事情或提出性要求。如該另一人身處的環境在性方面具有敵意，或使他

/她感到受威嚇，這也是性騷擾。 

□ 

 《性別歧視條例》第 2(5) 條界定性騷擾。另外，第 2(7)、2(8)、9、23、24、

39、40及 41 條亦與性騷擾有關。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的定義是： 

(a) 任何人如 ─  

(i)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
的要求；或  

(ii)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
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b) 任何人如自行或聯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有

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 

澄清常見的誤解：  

 不分性別：表明性騷擾有可能在任何人身上發生，不分性別；與性騷擾相關的

法例條文及教會的防止性騷擾政策適用於男和女，以及同性之間的性騷擾。 □ 

 有否意圖並不相干：表明即使沒有性騷擾的意圖，只要行為本身符合性騷擾的

定義，亦會構成性騷擾。因此，無論有心抑或無意，甚至只是嬉戲性質的行為，

也有可能構成性騷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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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事件：表明單一事件亦有可能構成性騷擾。 
□ 

 權力關係：性騷擾事件通常牽涉權力關係，有權力的一方騷擾弱勢的一方，但

亦有可能出現權力較弱的一方騷擾較有權力者，如教友騷擾牧師；又或是在教

友之間發生。如有此情況出現，亦屬違法的性騷擾行為，教會亦須正視及適當

處理。 

□ 

 香港境外發生的性騷擾事件：性騷擾事件雙方有僱傭關係，或雙方為香港的同

一機構工作，即使性騷擾發生於香港以外地方，如雙方是因工作關係而處身海

外，在香港境外所發生的性騷擾仍然有可能受《性別歧視條例》規管。另外，

如性騷擾事件雙方是服務提供者及使用者的關係，而事件發生於香港註冊的飛

機或船舶上，即使當時飛機或船舶在香港境外，《性別歧視條例》的規管仍然

適用。 

□ 

5. 性騷擾的例子 
 

一般人不容易掌握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因此，提出性騷擾的例子有助理解，例如，

以關心為名作出有一些既非必要，亦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或在不受歡迎的情況下

詢問別人的性生活、發表一些不受歡迎，並帶有性含義的言論等。其他例子，請參

考平機會網頁「資源庫」的「防止及處理性騷擾」。 

□ 

6. 受害人的權利及可以採取的行動 
 

 表明人人都有權投訴性騷擾行為。 
□ 

 遇上性騷擾，受害人可以採取以下行動： 

 即時表明立場，告訴騷擾者其行為不受歡迎及必須停止。 

 記錄性騷擾的日期、時間、地點、證人及性質（騷擾者的說話和做過的行

為），以及受害人當時的反應。 

 告訴信任的人，讓他們給予情緒的支援和處理事件的建議。 

 向教會負責處理性騷擾的人員作正式或非正式投訴。非正式投訴可以口頭

提出，以溝通的方式讓有關人士從不同角度了解事件，以處理雙方的糾紛；

正式投訴多以書面形式提出，根據一般申訴程序對事件作正式的調查，調

查過程和調查結果（包括處分，如有）均須作書面記錄，並建議解決方法。

若投訴人不滿意非正式投訴的結果，可作正式投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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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平機會查詢或投訴，要求展開調查或調停；若調停不成功，投訴人可向

平機會尋求法律協助。平機會電話：2511-8211。其他向平機會查詢或投訴

的方法，請參考平機會網頁：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complaint.aspx 

 可以諮詢律師意見、向警方報案（如涉及刑事成分），或向區域法院提出法

律訴訟程序。 

 

 表明教會的投訴程序不會影響投訴人向平機會投訴或向警方報案，或向區域法

院提出訴訟的權利。 □ 

7. 處理性騷擾投訴的原則 

 公平處理：以公正、不偏不倚的原則和程序處理查詢和投訴，確保投訴人和被

指稱的騷擾者均會得到公平的對待，讓雙方都有機會申述。 □ 

 保密原則：向相關人士保證，所有與性騷擾有關的資料和記錄都會保密，只按

需要向處理有關投訴的負責人披露。基於自然公義的原則，教會有需要通知被

指稱的騷擾者有關指控的詳情。 

□ 

 避免延誤：性騷擾事件對投訴人及被指稱的騷擾者均會帶來壓力，教會收到投

訴應立刻處理。 □ 

 程序的透明度：教會應將有關處理性騷擾投訴的程序載列在其投訴政策／防止

性騷擾政策內，並讓所有教會牧職人員、有管理職務的信徒領袖及其他事奉人

員、教友和員工，以及其他相關人員知悉。如投訴涉及未成年人士，教會應讓

該人和家長清楚知道有關規則及處分措施。 

□ 

 保護投訴人及證人：投訴人及證人應受保護，以免因投訴事件而遭受較差待

遇，包括報復(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9 條，“使人受害的歧視＂，即給予投

訴人或證人較差待遇，亦是違法的歧視行為)。 

□ 

 避免利益衝突：若負責處理查詢/投訴的人員，與投訴人或被指稱的騷擾者有密

切關係，如親屬關係，或被指稱的騷擾者是教會內負責處理性騷擾投訴的人

員，應把個案交由其他人士處理。 

□ 

 匿名投訴：無論投訴是否匿名，教會可能需要就有關投訴作進一步了解或進行

調查，尤其需要謹慎處理任何懷疑與未成年人士或有殘疾的人士被性騷擾的個

案。 

□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complai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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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慎處理：體恤投訴人的感受，如避免要求投訴人多次覆述痛苦經歷，以及尊

重投訴人要求由同一性別的調查人員接見的意願等，以確保處理投訴的過程，

不會讓投訴人不必要地承受更多困擾和蒙受更大的羞辱。小心謹慎處理投訴，

不讓其他有關人士受到不必要的困擾。 

□ 

8. 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機制 
 

 應列出負責處理投訴人員的姓名及聯絡方法。 □ 

 應設有非正式及正式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機制。 □ 

 在投訴人決定以正式或非正式機制解決問題之前，應讓投訴人知悉兩種機制在

目的、程序和可能帶來的結果方面會產生的差別。 

□ 

 投訴人認為非正式機制未能有效地解決問題時，可以要求處理投訴的指定人員

改以正式機制處理投訴。 

□ 

 性騷擾的行為可能同時涉及刑事罪行，如非禮、分發或展示不雅及淫褻物品，

教會應考慮就這些個案向警方報案。 

□ 

 非正式處理機制： □ 

 一般而言，非正式處理機制適合處理相對輕微或單一的性騷擾事件，主要

目的在於解決雙方的衝突以及盡快遏止性騷擾行為再次發生，並不包括展

開詳細調查。有時候，被指稱的騷擾者承認做過被投訴的行為，但當時並

不意識到有關行為實屬性騷擾，如是者，便不需要透過調查去證明被投訴

的行為有否發生過。有時候，投訴人最關注的是盡快遏止性騷擾行為，而

非透過調查證實性騷擾事件發生，以及紀律處分騷擾者，如是者，視乎投

訴人的意願，有關投訴可以非正式的方法處理。 

 非正式機制的處理手法可以包括投訴人尋求教會內處理投訴指定人員的意

見，然後自行處理問題。投訴人亦可要求指定人員替他/她向事件的另一方

溝通。處理投訴的人員可以替投訴人向另一方說明問題所在，要求另一方

停止有關行為，並重申教會對性騷擾零容忍的政策。 

 非正式處理機制有可能較快地處理及解決問題。此機制提供了機會向被指

稱的騷擾者說明教會的政策，並指出其行為如何影響了他人。不過，以此

機制處理的一般是口頭投訴，除非有書面紀錄在案，否則，教會較難監察，

而有關投訴的處理過程和結果的資料亦較易遺失。涉事雙方的權力互動關

係亦可能影響此機制的有效程度。此外，被指稱為騷擾者的一方可能感到

受不公平對待，因為他/她認為沒有展開調查，徹底澄清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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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處理機制： 

 正式處理機制用以處理較嚴重或涉及重覆發生的性騷擾投訴，或當性騷擾

行為持續，或雙方的衝突未能透過非正式機制解決時，可採用正式機制處

理。 

 正式處理機制涉及調查，正式與投訴人進行會面，而被指稱的騷擾者會被

知會有關投訴，並有機會回應指控。如有證人的話，也會進行會面。此機

制以「衡量相對的可能性」(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的原則，即以性騷

擾事件曾發生的機會是否多於沒有發生，去判斷性騷擾曾否發生。 

□ 

 如投訴人或被指稱的騷擾者屬未成年、智障人士或因殘疾而出現溝通障

礙，可由家長／監護人／親人陪同出席與處理投訴有關的會面，以保障其

權益。 

 若教會設立小組委員會處理涉及性騷擾的投訴，委員會應由大致等量的不

同性別成員組成。 

 書面記錄與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擾者的會面及其申述內容。 

 如有需要，應安排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擾者在調查期間避免不必要的接

觸，尤其避免單獨接觸。 

 應擬訂書面報告，書面向涉及事件的雙方交代調查結果、處分內容(如有的

話)及其考慮因素。 

 若性騷擾事件涉及的其中一方不接受調查結果，可向教會更高層上訴。  

 如透過調停的方式處理，應由投訴人及被指稱的騷擾者均同意的人士負責

調停。有關雙方同意達成的和解協議亦應紀錄在案，例如：需要道歉和給

予賠償。 

 

 教會可以考慮用流程圖清楚展示處理投訴的每一步驟。 
□ 

 如有需要，可向投訴人提供情緒支援。 
□ 

 考慮到受害人的年齡、教育程度、殘疾情況，以及遇到性騷擾事件後所承受的

心理壓力，教會應容許受害人以不同方式提出正式或非正式投訴，例如由受害

人口述，教會處理投訴人員協助撰寫書面投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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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訴的時限  

 向平機會提出投訴及提出法律訴訟均有時間限制。若被性騷擾者有意向平機會

提出投訴，需於事件發生後的 12 個月內提出；否則，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引致

延誤投訴，平機會可不受理。若打算在區域法院提出法律訴訟，需於事發後 24

個月內提出。 

□ 

 考慮到延遲處理投訴，可能對教會的調查工作及舉證造成困難，教會可考慮就

提出投訴設定時限，但設定時限必須合理，並顧及受害人在事發後面對的焦慮

和壓力，未必會即時投訴。為了避免設定時限令受害人卻步，教會可註明若有

合理原因令投訴人延誤投訴，教會會酌情處理。 

□ 

10. 處分  

 政策應說明性騷擾他人可導致的具體處分及最高懲罰，如口頭或書面警告、接

受輔導/反性騷擾培訓課程、撤除教會內職務、被解僱、褫奪牧職資格等，以及

教會可能採取的行動，如事件可能涉及刑事罪行，教會向警方舉報等。除上述

處分外，涉事雙方可把其他條款納入調停後彼此同意達成的和解協議內（如雙

方選擇透過調停解決問題），例如：需要道歉和給予賠償。 

□ 

11. 防止性騷擾的措施  

 發布政策：教會應定期向所有相關人士發布及解釋教會防止性騷擾政策，包括

牧職人員、有管理職務的信徒領袖（如：長老、執事、堂委、值理、堂董，以

及堂區議會成員等）、其他事奉人員（如主日學導師）、教友（包括慕道者）、

員工，以及其他為教會提供服務的人士（如義務工作者、合約員工，合約服務

供應商及代理人等），並在新牧職人員、教友及職員加入教會時向她/他們發布

及解釋防止性騷擾政策。 

□ 

 公開資訊，方便查閱：於教會內聯網及教會網頁（合約服務供應商及外間人士

可能無法進入教會的內聯網）上載有關政策，方便有需要者隨時查閱，並可於

教會當眼處張貼通告，讓所有相關人士知悉教會已制定防止性騷擾政策，從何

處可以查閱政策的文本及投訴的渠道。教會亦需告知合約服務供應商及外間人

士，教會不容忍性騷擾行為，以及向她/他們提供有關的政策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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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檢討：具體規定每隔多少時間會檢討有關政策及措施，而非籠統表示會「定

期」檢討。除定期檢討外，在有關投訴的調查完結後，應檢視有關政策及措施

是否需要修訂，以有效地防止性騷擾發生。還有，在調查結束後，應審視教會

的運作，以了解有否一些不成文的運作方式會令性方面具敵意的環境滋長，並

改變這種文化以防止問題發生。 

□ 

 定期培訓：訂下具體指標（如人數及／定期的時間）包括牧職人員、有管理職

務的信徒領袖、其他事奉人員、教友和員工有關兩性平等、尊重他人和提高對

防止性騷擾的意識，以及安排相關人員接受有關處理性騷擾投訴的訓練。 

□ 

 清除令人反感的物品或資料：清除教會內可能涉及性騷擾的物品，以及防止不

適當使用電腦科技或社交媒體，以免構成性騷擾。 
□ 

 指定人員負責措施：教會應指定某一職位的人員負責防止性騷擾的各項措施和

工作；權責分明，有助確保措施得以落實。 □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教會應要求將從事與未成年人士及/或與精神上

無行為能力人士有關工作的所有準員工，不論男女，申請進行「性罪行定罪紀

錄查核」(查核)，以確認他/她們沒有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刑事定罪紀錄。教會

亦應要求現職僱員於續約時，申請進行查核。「工作」的定義包括以僱傭合約、

學徒合約或自僱形式向教會提供服務。若有關人士以自僱人士身份，向教會提

供與未成年人士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相關的服務，教會同樣可以要求該自

僱人士進行查核。如果職位申請人來自香港以外地區，教會可要求他/她提供受

聘任前居住地發出的無犯罪紀錄證明書或其他同等的證明文件，以確定申請人

沒有在海外的性罪行定罪紀錄。 

□ 

 兒童及青少年工作：由於兒童及青少年未必有能力保護自己免受性騷擾，而且

部份兒童和青少年的活動會在教會以外的地點舉行，因此，教會可以考慮為教

會中從事兒童及青少年工作的事奉教友訂立特定的規定和指引。例如：可考慮

教友加入教會後最少半年或一年後，才可從事兒童及青少年工作；事奉教友應

盡量避免在教會活動中與異性未成年教友獨處，如有需要進行個人面談或輔

導，應盡量選擇於非封閉性空間進行，例如輔導室門設有透明玻璃窗讓外間看

到房內情況；亦可考慮禁止事奉人員與未成年的教友或慕道者約會、談戀愛及

發生性關係。如教會有服事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也可考慮制定類似的活動

或操守守則。 

□ 

 制定操守守則：如教會已制定教會牧職人員、事奉人員和員工的操守守則，應

則確保當中已包括防止性騷擾的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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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關資源 
 

可列出與性騷擾有關的資訊，如平機會 的預防性騷擾資源庫 網頁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preventing%20sexual%2

0harassment)和提供的培訓課程(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training. 

aspx)，以及關於性騷擾的影片、文章、新聞報道、調查和研究，及非政府組織和大

學的相關網頁連結等。 

□ 

 

落實防止性騷擾政策 

制定教會防止性騷擾政策是防止性騷擾的第一步；要落實有關政策，必須推行其他措施

配合。以下的問題可以提醒教會留意政策落實的情況： 

 

1. 教會的防止性騷擾政策制定及公布後，曾否檢討或修改？ 

2. 上一次檢討教會防止性騷擾政策是甚麼時候？ 

3. 是否所有牧職人員、有管理職務的信徒領袖、其他事奉人員、教友和員工都知悉

教會的防止性騷擾政策？ 

4. 上一次是甚麼時候安排教會各有關人士接受兩性平等或防止性騷擾的培訓活動？ 

5. 上一次是甚麼時候安排負責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指定人員接受培訓？ 

6. 作為政策制定者，你上一次是甚麼時候接受有關防止性騷擾的培訓？ 

免責聲明： 

此資料內容只作參考用途，不可視為法律意見。如有個案垂詢，可聯絡平機會或另行諮

詢法律意見。 

── 完 ──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preventing%20sexual%20harassment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preventing%20sexual%20harassment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training.aspx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training.aspx

